
傳 閱 文 件  
 
 
 

立 法 會 工 商 事 務 委 員 會 資 料 文 件  
 

建 議 在 工 商 及 科 技 局  

開 設 一 個 首 長 級 丙 級 政 務 官 常 額 職 位  
 
 
目 的  
 
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簡 述 我 們 建 議 由 二 零 零 三 年 一 月 一 日 起 ， 在 工

商 科 開 設 一 個 首 長 級 丙 級 政 務 官 常 額 職 位 (首 長 級 薪 級 第 2 點 )／ 職 級

相 等 於 首 長 級 薪 級 第 2 點 的 非 公 務 員 常 額 職 位 ， 職 銜 為 工 商 及 科 技 局

局 長 政 務 助 理 。 工 商 及 科 技 局 工 商 科 將 刪 除 一 個 現 有 的 首 長 級 丙 級 政

務 官 職 位 (首 長 級 薪 級 第 2 點 )， 以 抵 銷 上 述 建 議 開 設 的 職 位 。  

建 議  
 
2.  我 們 根 據 轉 授 的 權 力 ， 由 2002 年 7 月 1 日 起 ， 在 工 商 科 開 設 一 個

首 長 級 丙 級 政 務 官 臨 時 編 外 職 位 ， 職 銜 為 工 商 及 科 技 局 局 長 政 務 助

理，為 期 6 個 月，以 便 為 工 商 及 科 技 局 局 長 提 供 行 政 支 援。我 們 建 議 ，

通 過 人 事 編 制 小 組 委 員 會 的 審 理 程 序 ， 重 新 調 配 現 有 的 人 力 資 源 ， 把

有 關 職 位 轉 作 常 額 職 位 。 有 關 的 人 員 編 制 建 議 詳 情 ， 請 參 閱 夾 附 的 人

事 編 制 小 組 委 員 會 文 件 擬 稿 。  
 
對 財 政 的 影 響  
 
3.  開 設 建 議 的 首 長 級 丙 級 政 務 官 職 位 (首 長 級 薪 級 第 2 點 )／ 職 級 相 等

於 首 長 級 薪 級 第 2 點 的 非 公 務 員 職 位 所 需 的 額 外 員 工 開 支 ， 會 悉 數 由

刪 除 工 商 科 一 個 首 長 級 丙 級 政 務 官 職 位 (首 長 級 薪 級 第 2 點 )節 省 所 得

的 款 項 抵 銷 。  
 

   

CB(1) 333/02-03



 
未 來 路 向  
 
4.  視 乎 各 委 員 的 意 見，我 們 將 於 二 零 零 二 年 十 二 月 十 一 日 的 人 事 編 制

小 組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提 請 通 過 有 關 的 人 員 編 制 建 議 。 如 在 二 零 零 二 年 十

一 月 二 十 七 日 前 未 有 收 到 委 員 的 其 他 意 見 ， 我 們 會 　 手 向 人 事 編 制 小

組 委 員 會 提 交 有 關 建 議 。  
 
 
 
工 商 及 科 技 局  

工 商 科  

二 零 零 二 年 十 一 月  
 

 



擬稿 

E C ( 2 0 0 2 - 0 3 ) x x  
 
 

財 務 委 員 會  

人 事 編 制 小 組 委 員 會 討 論 文 件  

2002 年 12 月 11 日  
 
 
總 目 152— 政 府 總 部 ： 工 商 及 科 技 局 (工 商 )  
分 目 001 薪 金  
 
 

請各委員向財務委員會建議，由 2003 年 1 月

1 日起，開設下述常額職位—  
 

 

1 個 首 長 級 丙 級 政 務 官 職 位 ／ 職 級 相 等 於 首

長級薪級第 2 點的非公務員職位 (首長級薪級

第 2 點 ) (117 ,040 元至 124 ,305 元 )  
 

 

並刪除 1 個首長級丙級政務官職位 (首長級薪

級第 2 點 ) (117 ,040 元至 124 ,305 元 )，以作抵

銷。  
 

 

 
問 題  
 
 問責制實施後，工商及科技局局長需由一名政務助理提供行政

支援。  
 
建 議  
 
2 .  我們建議由 2003 年 1 月 1 日起，開設 1 個首長級丙級政務官

常額職位 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)／職級相等於首長級薪級第 2 點的非

公務員常額職位，職銜為工商及科技局局長政務助理。由於工商

及科技局工商科與工業貿易署某些職責即將重新分配，屆時工商

科會刪除 1 個現有的首長級丙級政務官職位，因此可抵銷上述建

議開設的職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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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 由  
 
3 .  自問責制於 2002 年 7 月 1 日實施後，各局長均設有私人辦公

室，職員包括一名政務助理 (職級相等於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)及其他

非首長級支援人員。局長私人辦公室各職位所需的開支，將由有

關決策局透過重新調配現有資源來支付。我們根據財務委員會 (財
委會 )轉授的權力，由 2002 年 7 月 1 日起，在工商科開設 1 個首長

級 丙 級 政 務 官 臨 時 編 外 職 位 ， 職 銜 為 工 商 及 科 技 局 局 長 政 務 助

理，為期 6 個月，以期通過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的審理程序，重

新調配現有的人力資源，把有關職位轉作常額職位。工商及科技
附

局局長政務助理職位的職責說明載於附件 1。  件 1  

 
4 .  問責制實施後，我們已審慎檢討人手和組織架構，以期簡化本

局及屬下執行部門的工作。組織檢討的其中一項結果是，首席助

理秘書長 (工商 )1 (職級為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)的職責 (主要是處理多

邊和區域貿易關係 )可由工業貿易署吸納，藉此精簡和減少工商科

與工業貿易署之間的架構層。  
 
5 .  由 於 在 該 首 長 級 丙 級 政 務 官 編 外 職 位 (職 銜 為 工 商 及 科 技 局 局

長政務助理 )到期撤銷後，我們在運作上有需要以常額職位方式繼

續為工商及科技局局長提供一名政務助理，加上首席助理秘書長

(工商 )1 的職責即將移交工業貿易署，我們建議把首席助理秘書長

(工商 )1 的職位永久重行調配為工商及科技局局長政務助理。 2002
年 6 月，各委員在審議開設問責制主要官員非公務員職位的建議

(見文件編號 EC(2002-03)2)，已知悉主要官員政務助理職位的職級

會定在相等於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)的級別。這些

職位可通過職位調派安排由公務員出任或直接聘任職級相等於首

長級薪級第 2 點的非公務員出任。為此，我們建議將政務助理一

職定為首長級丙級政務官職位 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)／職級相等於

首長級薪級第 2 點的非公務員職位，讓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可靈活

調派或招聘人員出任這個職位。由 2003 年 1 月 1 日起，我們會刪

除 1 個首長級丙級政務官職位 (職銜為首席助理秘書長 (工商 )1 )，
以抵銷建議開設的職位。  
 
6 .  我們擬在 2003 年年初提交綜合文件，請各委員通過把首席助

理秘書長（工商）1 的職責移交工業貿易署的建議，以及工商及科

技局的其他改組建議。我們認為，適宜作出一項臨時安排，以便

在首席助理秘書長（工商） 1 一職於 2003 年 1 月 1 日刪除後，由

副秘書長（工商）1 處理該職位的工作，直至財委會批准把該職位

的職責永久移交工業貿易署為止。這項安排只屬短期措施，因此

應該可行，而副秘書長（工商）1 現時的職責範疇，除了監督首席

助理秘書長（工商）1 轄下的分科外，還包括促進對外貿易關係、

支援工商界及中小型企業、監督各香港政府經濟貿易辦事處的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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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、管理貿易主任職系，以及督導工商科的行政工作。工商及科

技局的建議組織圖載於附件 2，該組織圖顯示首席助理秘書長（工

商） 1 的職責移交工業貿易署前的情況。  
附 件 2  

 
對 財 政 的 影 響  
 
7 .  開設建議的首長級丙級政務官職位 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)／職級

相等於首長級薪級第 2 點的非公務員職位所需的額外員工開支，

會悉數由刪除工商科 1 個首長級丙級政務官職位 (首長級薪級第 2
點 )節省所得的款項抵銷。有關建議對財政的影響載述如下－  
 

  

 
按 薪 級 中 點  

估 計 的 年 薪 值

元  
 

每 年 平 均  

員 工 開 支 總 額

元  

職 位 數 目  

 首長級丙級

政務官職位

(首長級薪級

第 2 點 )／職

級相等於首

長級薪級第

2 點的非公

務員職位  
 

1 ,448 ,040  2 ,472 ,000  1  

減去  首長級丙級

政務官職位

(首長級薪級

第 2 點 )  

1 ,448 ,040  2 ,472 ,000  1  

 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
0  

========  

- - - - - - - - - - -  
0  

=======  

- - - - - -  
0  

====  
 
背 景 資 料  
 
8 .  問責制於 2002 年 7 月 1 日開始實施，當時政府曾承諾，主要

官員會在一年內檢討決策局與屬下執行部門之間的工作關係。整

體的方向是精簡兩者的架構及工作關係，將類似的職能整合，以

便善用有限的資源，更有效落實政策和向公眾提供服務，同時節

省足夠的資源，使實施問責制不涉及任何成本增加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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諮 詢 立 法 會 事 務 委 員 會  
 
9 .  [我們現正諮詢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的意見。 ]   
 
 
公 務 員 事 務 局 的 意 見  
 
10 .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考 慮 到 在 運 作 上 有 需 要 為 工 商 及 科 技 局 局 長 提

供一名政務助理，以及可透過把職責移交工業貿易署，從而精簡

工商及科技局和工業貿易署的工作，因此支持有關建議，同意開

設 1 個首長級丙級政務官職位（首長級薪級第 2 點）／職級相等

於首長級薪級第 2 點的非公務員職位，並在工商及科技局刪除 1
個首長級丙級政務官職位，以作抵銷。  
 
 
首 長 級 薪 俸 及 服 務 條 件 常 務 委 員 會 的 意 見  
 
11 .  [我們現正諮詢首長級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的意見。 ]  
 
 
 
 
 
工商及科技局  
工商科  
二零零二年十一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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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 商 及 科 技 局 局 長 政 務 助 理  

職 責 說 明  

 

 

職 級  ：  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) /職級相等於

首長級薪級第 2 點的非公務員職位  

 

直 屬 上 司   ： 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  

 

主 要 職 務 和 職 責   :  

 

1 .  為工商及科技局局長提供一般行政支援服務；  

 

2 .  統籌呈交工商及科技局局長的文件；  

 

3 .  統籌和處理有關就致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信件 (包括投訴信 )所
作的回覆；  

 

4 .  與工商及科技局局長新聞秘書合作，擬備局長的演辭和聲明； 

 

5 .  為工商及科技局局長編排本地和海 外官式訪問和公幹的行

程，統籌有關擬備訪問資料摘要的 工作，並進行所需的跟進

工作；  
 
6. 籌 劃 不 同 議 題 的 會 議 ， 擬 備 資 料 摘 要 ， 並 為 工 商 及 科 技 局 局

長所主持的會議提供支援服務；以及  

 

7 .  按工商及科技局局長的指示，執行其他行政職務。  

 

 

   



 

 

 

總

 

 

 
1 名屬首長級丙級

官的人員借調亞

經濟合作組織秘

(首長級薪級第 2

   

 

 
  
  
 

 

 

* 建議開設的首長

用以取代現時的

# 建議刪除的首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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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商及科技局建議組織圖  

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   

新聞秘書  
新聞主任  

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政務助理* 
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 

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) 
  

工商及科技局常任秘書長 (工商 ) 
首長級甲一級政務官  
(首長級薪級第 8 點 ) 

  工商及科技局常任秘書長 (資訊科技及廣播 ) 
首長級甲一級政務官  
(首長級薪級第 8 點 ) 

 
 

副秘書長 (工商 )1 
首長級乙一級政務官  
(首長級薪級第 4 點 ) 

 副秘書長 (工商 )2 
首長級乙級政務官  

(首長級薪級第 3 點 ) 

 

     

第 1 部   第 2 部   第 3 部   行政部   第 5 部   工商服務業推廣處  
  

政務

太區

書處

點 ) 

 
首席助理秘書長 (1) # 
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 

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) 

 
首席助理秘書長 (2) 
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 

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) 

 
首席助理秘書長 (3) 
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 

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) 

 
首席行政主任 (行政 ) 

首席行政主任  
(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) 

 
首席助理秘書長 (5) 
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 

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) 

 
首席助理秘書長 (6) 

管理參議處助理處長  
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) 

 
首席助理秘書長 (7) 
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 

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) 

  

    

  
 

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           

 • 有關香港參與世界貿

易組織的政策  

• 有關香港參與亞太區

經濟合作組織與其他

多邊及區域經濟貿易

組織的政策  

• 有關區域貿易協定的

政策  

• 監督有關世界貿易組

織政府採購協定下訂

立的投標投訴審裁組

織的政策及其秘書處

的運作  

 • 與美洲和歐洲地區的

雙邊貿易關係  

• 戰略物品貿易管理政

策  

• 紡織品貿易管制政策

• 有關香港經濟貿易辦

事處的主要政策事宜

• 一般投資政策，以及有

關雙邊促進及保謢投

資協定和多邊貿易投

資規例的政策事宜  

• 一般與貿易有關的政

策事宜  

• 有關香港貿易發展局

的政策和內務管理  

• 有關香港出口信用保

險局的政策及內務管

理  

 • 與亞洲地區（包括內

地）及世界其他地方

（ 除 歐洲 和美洲 地

區以外）的雙邊貿易

關係  

• 統 籌 香港 參與內 地

與 香 港特 別行政 區

商 貿 聯繫 委員會 的

事務  

• 與 製 造業 和中小 型

企業有關的事宜  

• 有 關 在香 港特別 行

政 區 實施 聯合國 貿

易制裁的事宜  

• 工業貿易署的內務

管理  

 • 科內的一般行政事務

• 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

的內務管理  

• 工商及科技局 (工商 )
轄下部門的整體資源

管理工作 (隸屬資源

管理組並直接向副秘

書長 (工商 )1 負責 ) 

• 貿易主任的職系管理

工作 (隸屬職系管理

組並直接向副秘書長

(工商 )1 負責 ) 

 • 保護知識產權政策  

• 保護知識產權的多邊

和地區合作  

• 促進外來投資政策  

• 電子數據聯通  

• 知識產權署、香港海

關和投資推廣署的內

務管理  

 • 制定和實施方便營

商計劃  

• 財政司司長轄下營

商諮詢小組秘書處  

• 監督和協調商業研

究工作  

• 制定和實施有助培

養公務員方便營商

文化的工作計劃  

 • 協調推廣服務業計劃  

• 協調有關推廣專業服

務業事宜  

• 管理專業服務發展資

助計劃  

• 一般與服務業有關的

事宜  

• 行政長官特設國際顧

問委員會秘書處  

• 進出口簽證檢討  

級丙級政務官常額職位，

編外職位 

級丙級政務官職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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